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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祥安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第 27 屆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02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 

二、 地點：祥安國小校史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家長會委員（詳如簽到名冊） 

四、 列席人員：無 

五、 主席：會長游冠霖         記錄：資訊組 

六、 會議議程： 

（一） 主席致詞：略 

（二） 提案討論 

 提案一：討論畢業證書夾採購數量？費用如何處理？ 

   決議：1-1 本年採購數量先採買 300 本。 

         2-1 費用部分採家長樂捐，募款活動方式待與學校校長、主  

             任先討論是否可進行。 

提案二：討論新學年開學募款辦法。 

   決議：2-1 募款時間是否可安排於特殊節日，非新學年開學。 

         2-2 募款草案：家長會給家長的一封信。此方案須與學校先行 

            討論執行相關辦法，待學校回覆可執行後，再討論募款 

            信件內容。 

提案三：討論委員會 3 月書法課程開課時間。 

    決議：3/12~5/14 每週二共計 10 堂課 

         (活動辦法說明，請參閱附件一) 

提案四：討論畢業典禮活動家長會節目表演。 

    決議：4-1 家長會委員獻唱，一人一句。 

          (歌曲暫定：希望你被這個世界愛著) 

          4-2 畢業生班級家長委員錄製畢業生家長給孩子的話。 

七、 臨時動議 

八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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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祥安家長會書法班活動辦法 

師資：由本會的副會長楊勝越無償提供教學。 

活動日期：3/12~5/14 共 10 堂課 

時間：每周二 PM7:30~8:30 

招收學員：委員會家長及眷屬皆可報名 

收取材料費用說明：書法材料由老師統一訂購，材料費學員需自付 

報名保證金：1.每個家庭酌收 1 千元 

            2.全勤者全額退回保證金 

            3.特殊原因請假者，酌情退回保證金 

報名截止日：即日起招收至 2024/03/05 止 

以上活動辦法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 


